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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2月 2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一）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跃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及议案已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

对 2017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11,857.05 万元，该事项将减少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12.63 万元，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需董事会审议的相关标准。 

资产范围及 2017 年度预计计提的资产减值累计金额： 

项目 金额（万元）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287.37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038.97  

应收利息—坏账准备 615.13  

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516.77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6.21  



商誉-商誉减值准备 360.54  

发放贷款及垫款—贷款损失准备 7,660.0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01.99  

合计 11,857.05 

注：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审计数据为准。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做出了书面说明，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通过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及股东权益；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 2017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

实可靠，具有合理性；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操纵利润

及股东权益。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对 2017 年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存货、固定资产、发放贷款及垫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商誉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地反映了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公司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2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2）。 

2、《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北京租赁办公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充分利用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优势，人力资源优势，研发优势，信息优势，

同意公司在北京租赁物业，以便于更好的开展人才队伍建设、研发及创新型业务等工作。 

公司拟租赁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酒仙路 10号恒通商务园 39幢 B55号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

该房产为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授权其下属子公司北京京东方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予以出租。租赁期 3年，房屋租金及物业费三年共计约 1,193 万元，年均约 4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此项交易涉及的金



额达到公司 2016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未达到 50%，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安排办理后续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2月 27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北京租赁办公房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13）。 

3、《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所持慧图科技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优化资产结构，提高经营效率、规避经营风险，同意公司出售持有的北京慧图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图科技”）部分股份。在综合考虑慧图科技以往业绩、最近一次

的增发价格及类似可比公司的相关指标，以不低于 6.50 元/股的价格出售公司持有的慧图科

技股份 350万股。 

预计本次交易涉及交易金额不低于 2,275 万元（按 6.50 元/股价格测算），预计实现税

前投资收益 758.33 万元、税后投资收益 644.58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慧图科技股份 100万股，占慧图科技总股本的 0.94%。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的投资收益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以上、未

达到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在董

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2 个月内办理完毕后续相关事宜。 

后续交易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则及时进行披露。 

三、备查文件 

1、加盖董事会印章并附签字页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加盖监事会印章并附签字页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青龙管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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